评选榜单及申报基本条件
2019创新型企业100强
一、评选对象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或培育入库企业
二、评选奖项
希望之光——十大创新型企业
三、申报基本条件
在科学研究，新产品、新技术开发，高新技术项目、关键技术人才引进等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或通过加大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力度，取得系列科技成果，并使自身实现快速发展。
在行业应用领域具有典型的示范案例和应用场景，具有一定的应用基础和集成创新性，有较好的运营模式，具备良好的复制、推广价值。能解决特定应用中的技术问题，有利于形成应用标准规范。
“创新中国”创新型企业100强评选报名表
                                                    日期： 
	企业名称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其他：           

	企业法人
	
	通讯地址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经营范围
	
	成立时间
	

	主导产品
	
	注册资本
	万元

	企业介绍
	企业简介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核心技术情况：如国际领先/国内领先，获奖证书、权威机构鉴定证书、发明专利证书等证明材料；
2.企业融资情况：包括融资规模、投资方数量、融资阶段；
3.人才结构情况：包括员工数量，本科、硕士、博士比例；
4.销售收入情况：包括市场占有率，国内外销售比例，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成立不足3年的按照实际运营年限提供；
5.连续3年的技术收入情况，包括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成立不足3年的按照实际运营年限提供；

	单位联系人
	姓名
	

	
	手机
	

	真实性声明：此次申请所提交的材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一经查实，将撤销申请和参评资格。
申请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1.企业营业执照；
2.企业所获荣誉证书或证明（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创新标杆企业、知识产权示范企业/优势企业、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驰名/著名商标、ISO管理体系认证等）；
3.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协议（限5份）；
4.知识产权证书（不超过20件，以一类专利为主，如发明专利、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等）；
5.2016-2018年度财务报表（利润表）、纳税证明；
6.其他申请单位认为重要的证明材料（如获奖证书、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或验收证明文件等）。
